
 

新竹市選舉委員會111年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投(開)票報告表填寫演練 

一、 案例情形 

（一） 投開票所編號及地點：第001投開票所 成德高中A111教室 

（二） 投(開)票日期及開票起止時間：111年6月22日(星期三) 16:10~17:35 

（三） 投票期間發生以下狀況：  

1. 林北北領票時，發現票已被領走，經確認未領票，被冒領選舉票（沒有已領未投票）。  

2. 吳蜀蜀領票但蓋錯，想再領1次票遭拒，憤而撕毀市長選舉票並丟在地，主任管理員將被撕毀的市長選舉票收回。 

3. 劉解解想將票留作紀念，將市長、區域議員、里長3張票放在口袋，被監察員發現攜出，主任管理員將3張票收回。 

二、原領票數、發出票數及用餘票數計算情形 

三、開票結果 

選舉種類 選舉人數（原領票數） 發出票數 用餘票數 

市長 150 100 50 

市議員（區域） 150 100 50 

市議員（平地原住民） 5 1 4 

里長 150 70 80 

選舉種類 1 號票數 2 號票數 3 號票數 4 號票數 無效票數 

市長 50 40   8 

市議員（區域） 10 20 25 40 4 

市議員（平地原住民） 1 0   0 

里長 60    9 



 

新竹市第 N 屆市長、市議員暨第 N 屆里長選舉第   投(開)票所報告表 

投(開)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星期  開票時間：自 時 分至 時 分 投(開)票所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任管理員：         (簽章)    主任監察員：          (簽章) 

 投 
       開 
  選        票 
   舉          情 
    種            形       
     類 

各候選人得票數 

（虛線之上，寫候選人號次及姓名， 

虛線之下寫得票數。） 

有效票數 

Ａ 

無效票數 

Ｂ 

投 票 數 

Ｃ 

已領未投票數 

Ｄ 

發出票數 

Ｅ 

用餘票數 

Ｆ 

選舉人數 
(原領票數) 

Ｇ 

A=1+2+…N  C=A+B D=E-C E=C+D  G=E+F 

市長選舉 
1陳 OO 2黃 OO   

       
    

市 

議 

員 

選 

舉 

 

    區域議員 

第 4選舉區 

1 張 OO 2 李 OO 3王 OO 4 吳 O 

       
    

 

平地原住民 

第 6選舉區 

1林 OO 2楊 OO   

       
    

里長選舉 
1劉 O    

       
    

其他有關事項 

 



 

新竹市第 N 屆市長、市議員暨第 N 屆里長選舉第 001 投(開)票所報告表 

投(開)票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三 開票時間：自 16 時 10 分至 17 時 35 分 投(開)票所地點： 成德高中 

A111 教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任管理員：         (簽章)    主任監察員：          (簽章) 

 投 
       開 
  選        票 
   舉          情 
    種            形       
     類 

各候選人得票數 

（虛線之上，寫候選人號次及姓名， 

虛線之下寫得票數。） 

有效票數 

Ａ 

無效票數 

Ｂ 

投 票 數 

Ｃ 

已領未投票數 

Ｄ 

發出票數 

Ｅ 

用餘票數 

Ｆ 

選舉人數 
(原領票數) 

Ｇ 

A=1+2+…N  C=A+B D=E-C E=C+D  G=E+F 

市長選舉 
1陳 OO 2黃 OO   

90 8 98 2 100 50 150 
50 40   

市 

議 

員 

選 

舉 

 

    區域議員 

第 4選舉區 

1 張 OO 2 李 OO 3王 OO 4 吳 O 

95 4 99 1 100 50 150 
10 20 25 40 

 

平地原住民 

第 6選舉區 

1林 OO 2楊 OO   

1 0 1 0 1 4 5 
1 0   

里長選舉 
1劉 O    

60 9 69 1 70 80 150 
60    

其他有關事項 

1.林北北選舉票被冒領，依規定准予領票。 

2.吳蜀蜀撕毀市長選舉票丟在地，票收回列入已領未投票。 

3.劉解解將所領市長、區域議員、里長 3張票放口袋，被監察員發現攜出，票收回列已領未投票。 
 


